高安市腾达陶粒有限公司年产18万立方米陶粒建设项目
（一期年产10万立方米）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组意见
2020年9月12日，高安市腾达陶粒有限公司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组织本项目竣工验收，其中高安市腾达陶粒有限公司（建设单位）、江西中明环境检测有限公司（监测单位）和专业技术专家共6人组成验收组。与会专家和代表踏勘了现场，听取了建设单位对项目进展情况、验收报告表编制单位对调查报告详细介绍，经认真讨论，提出验收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本项目位于高安市相城镇，项目东面为高安市千禧实业有限公司，南面为江西天健新材料有限公司，西面为待建企业，北面为沪昆高铁。项目地理位置为东经115°9′46.4394″；北纬28°15′18.39.0486″。
二、工程变动情况
项目烧结炉烟气由原来的旋风除尘器+烟气烘干利用+布袋除尘器+湿式洗涤塔处理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改为烟气烘干利用+布袋除尘器后通过15m排气筒排放。基本落实环评及批复要求。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1）废水：项目生产废水为车间冲洗水，经沉淀隔油处理后循环使用，不外排。废水主要为员工生活用水，生活废水经化粪池处理后定期清捞用于周边农田灌溉。     
（2） 废气：项目烧结炉燃烧烟气采用一套烟气余热烘干利用+布袋除尘器处理系统处理后通过15m高排气筒排放。污泥产生的臭气通过加强绿化+自然扩散减轻对空气的影响。加工场堆场粉尘通过湿法作业和洒水抑尘等方式处理。
（3） 噪声：本项目噪声主要来源于搅拌机、造粒机、烘干机、烧结炉等生产设备产生的噪声，项目采用基础减震、厂房隔声等措施降低噪声影响。
（4） 固体废物：项目产生的固废包括生产固废和生活垃圾。生产固废筛选出来的石子外售给建材商利用，除尘设施收集的烟尘回用于生产。生活垃圾统一收集后交由环卫部门处理。
四、环保设施监测结果
废水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生活污水处理出口污染物pH值在7.17-7.42之间、化学需氧量最高值为92mg/L、五日生化需氧量最高值为18.2mg/L、悬浮物最高值为46mg/L、氨氮最高值为6.60mg/L，达到《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5084-2005）中旱作用水标准限值即化学需氧量200mg/L，生化需氧量100mg/L，悬浮物100mg/L，pH5.5-8.5。无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无组织废气颗粒物最高浓度为0.507 mg/m3 ，硫化氢最高浓度为0.001L，氨的最高浓度为0.39 mg/m3颗粒物满足《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颗粒物无组织限值1.0mg/m3要求，氨、硫化氢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准》（GB14554-93）表1无组织排放二级标准限值氨1.5 mg/m3硫化氢0.06 mg/m3要求，为达标排放。有组织废气检测结果表明项目烧结炉烟气中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均满足《陶瓷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25464-2010）有组织烟尘50mg/m3，二氧化硫300mg/m3氮氧化物240 mg/m3烟气黑度＜1要求为达标排放。噪声检测结果表明，该项目厂界四周昼间噪声检测值范围为50.1-58.3dB(A),厂界四周夜间噪声检测值范围为38.4-47.4dB(A)，符合《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噪声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限值要求，为达标排放。
五、工程建设对环境的影响
本项目产生废气、废水、噪声、固废均由相应环保设施处理后排表排放，对周边环境影响较小。                                           
六、验收结论
1、项目执行了环保“三同时”制度，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根据现场检查、验收监测及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报告表，项目基本满足环评及批复要求，在严格落实验收组提出的要求后，该项目可以通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
七、后续工作
（1）加强生产废水治理措施运行管理，确保生产废水回用生产不外排。
（2）加强烧结炉烟气治理工作确保烟气稳定达标排放，强化原料堆场卸料降尘措施并定期洒水降尘减少无组织废气对周边环境的影响。
（3）及时定期清运生产废料废渣确保回用于生产确保不外排。



八、验收组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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